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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古知今、述往思来是历史学重要功能。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对

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国家产生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

思考，进一步深刻把握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规律性

和主体性。陶寺是目前发现的中原第一个具有较完

备权力要素和制度模式的都邑邦国文化遗址，自发

掘以来备受瞩目，有学者称之为“陶寺模式”。①概观

40余年的发掘和研究成果，学界“已经基本回答了陶

寺文明是什么等五个‘W’问题，但总体上在第六个

‘why’问题，也即文明演进的内在机制方面还缺乏系

统的、有深度的、有说服力的解释”。②对“why”问题

的深入探索，不仅对于认知陶寺文化的演进动力、制

度范式有积极意义，还对进一步认识史前中原地区

有重要理论价值。

陶寺遗址是龙山时代中原地区的典型文化遗

址，其社会组织、制度建构对史前国家产生的研究而

言，具有典型意义及溯源价值。但陶寺文化是否为

当时中原政治体发展的典型形态，是否具有史前中

原政治体演进的连续性和规律性特征，是否反映从

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政治组织的内在逻

辑与制度结构的演变等，则需要认真分析。厘清这

些问题，可以更好认识“陶寺模式”以及“早期中国”

的起源及属性。

一、陶寺文化的生态与人文环境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城东北陶寺村以南，

地处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在陶寺文化中期，遗址

面积约 400万平方米。从时间上看，存在了大约 400
年的陶寺文化，可以分为早期(公元前 2300年至前

2100年)、中期(公元前 2100年至前 2000年)、晚期(公
元前 2000年至前 1900年)三个阶段。③考古学者研

究发现，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虽然在族群构成、宗

法关系、社会礼仪及“王权”中心等方面有较大变

化，但这些变化不是根本性的，聚落的血缘关系、社

会组织结构、制度及统治模式等并未发生实质性变

革。④因此，可以将陶寺文化的社会结构、政治制

度、文化内涵、价值观念等，作为一个前后相续的整

体加以研究。

陶寺文化所在的晋南属于中原核心区，地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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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气候温和，资源丰富，黄土堆积层和河流冲积层

深厚，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发展。从仰韶晚期至龙

山时代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与聚落遗址关系看：一方

面，史前聚落遗址大都处于大河支流阶地(台地)及相

关“小区域”地理环境中；另一方面，这一区域虽然山

川相连，但山间盆地相对广袤，而各山脉及盆地之间

均有较大的河流，使“这些山间盆地既相对独立，又

能通过河流与外界交往，十分便利于古人类的生

活”。⑤这样的自然条件，促使该地区成为黄河流域

文化交流长廊和周边族群人口迁徙的首选区域。

陶寺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临汾盆地峨嵋岭以

北，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滏河等流域。沿着河流

阶地或湖泊岗阜而分布的情形，使它具有“小区域”

聚落团状分布及生产、生活方式上同质化的特点。⑥

从聚落考古中可以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它们既按照

地理位置组成大大小小的团状聚落群，又在各区域

内形成一种级差结构的金字塔形组织。例如在距离

陶寺遗址三四十千米的范围内，汾河以东、浍河以

北、滏河以南平原上有曲沃县东许聚落遗址，塔儿山

以南、滏河以北有翼城县南石—曲沃县方城聚落遗

址，侯马市东南、浍河两岸有乔山底聚落遗址等。此

外，该遗址范围内还存在一些未经深入发掘的大型

聚落遗址。⑦陶寺遗址是聚落群中面积最大、等级最

高的都邑聚落。一般而言，聚落群的联合不是平等

的，实力强大的聚落往往成为领导者，而弱小聚落通

过贡献一定数量的财物与提供劳役，求得邻近强势

聚落的庇护。这也是早期人类社会较为朴素、成本

较低的社会组织结合方式。

从仰韶晚期至龙山时代，中华大地正在经历人

群迁徙、文化互动的一次高峰，而中原则是人群迁徙

的中心地域。这种大规模的人群迁徙，可能是地区

生态与人文环境恶化的结果。⑧尤其是距今约 5000
年以降，山东大汶口文化西进，湖北江汉平原屈家

岭文化向北扩张，使屈家岭文化的北部地域与豫西

南的南面地区几乎连成一片。人口迁徙与族群互

动通过“血缘旋涡”、“文化旋涡”的形式，加强了史

前中国各区域人群之间的交流互动，使海岱、江汉、

北方等多种区域文化在中原地区攻防、进退、互融、

互渗，使豫东、豫西南等区域呈现“海岱化”、“江汉

化”等多元趋向。⑨

这一时期中原“古城”林立，大型环壕聚落众多，

表明战争冲突的规模和频率都达到一定层级。历史

记载中的神话传说，可能部分反映了此时的历史特

征。如据文献记载，在黄帝与蚩尤的大战中，蚩尤曾

以九黎 81个兄弟 (氏族、部落)向黄帝进攻，黄帝则

“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

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

尤”。⑩传说颛顼与共工大战，共工战败而“遂潜于

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

从考古材料看，陶寺文化正处于龙山时代中期

的中原核心区，遭受较大的内外压力。对陶寺遗址

头骨测量的多元统计分析显示，陶寺文化的早期人

群和中晚期人群可能并非同一人群，很可能是族群

之间相互征战的结果。事实上，不同时期的陶寺族

群都面临着周边部族的巨大压力。它表现在陶寺的

早期与中期、中期与晚期之间暴力活动逐渐加剧，尤

其北方老虎山文化南下对陶寺文化形成了重大威

胁。有学者认为，“临汾盆地东方因素的消失和陶寺

晚期类型的形成正是老虎山文化向南扩张的结

果”。在陶寺文化的重要遗址都发现有大规模毁墓

行为，此外，在临汾盆地的下靳、清凉寺等高等级聚

落遗址中也有类似现象。

从世界文明史看，早期国家往往是在内外挑战

的情形下产生的。陶寺文化中出现的毁城垣、拆宗

庙、扰陵墓等行为，可能是族群冲突的结果。在中国

古代，敌对势力侵入，常伴随毁城垣、废宫殿、拆宗

庙、扰陵墓等行为。原始农业生产力低下，剩余产品

极少，在维持生产者自身生存及简单的人口再生产

外所剩不多。为了获得生存资源，不同族群之间展

开激烈战争，往往导致灭族、灭“国”的悲剧。《史

记·五帝本纪》记载虞舜时代的战争，即“流共工于幽

陵，以变北狄；放 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

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所谓“殛”、

“流”、“放”、“迁”，便是以族群为单位的杀戮、放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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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赶行为，陶寺遗址中对城垣、宫殿、墓葬的毁弃，应

属于上述情况。

二、祖先崇拜及由“俗”而“礼”

陶寺社会的血缘氏族组织与古代埃及、两河流

域有极大区别。例如尼罗河沿岸的居民，由于防治

洪水、分配水源、提高灌溉效率的原因，具有地缘政

治集团属性的“诺姆”(“州”)很快连接起来，在距今

5000年前完成上、下埃及的统一，并产生超血缘、超

地域的“日神”信仰及多神崇拜。统一的神祇信仰与

埃及王权形成相互制约力量，共同主宰国家。陶寺

文化与此不同，它濒临汾河等“小区域”河流阶地，

环境与成本诸因素使先民缺乏修建大型灌溉设施

的需求，在农业生产上存在强烈的“同质化”特点，

使陶寺先民无法建构超越血缘纽带且地域统一的

自然神祇崇拜，而是形成以“先公”、“先祖”为信仰

对象的祖先神崇拜。

早在距今 8000年前后的裴李岗遗址，就发现诸

多有共同葬俗、排列有序的公共墓地——族葬墓地，

表明当时已有祖先崇拜观念和现实血缘秩序，并表

现出对祖先的深刻历史记忆，促使史前中原的原

始宗教很早就由自然神崇拜向祖先神崇拜转变。

距今 5000年以降，中原各文化普遍表现为以祖先神

崇拜为基础，将神权、族权、军权相结合的初级形式

的政治体，表现在原始宗教神格模式上，既有对祖

先神的权威信仰，又有对山川、河流诸神的泛灵崇

拜和对氏族、部落公共职能泛图腾化的敬畏，从而

使中原史前宗教不断向简朴、重贵、崇俗的世俗化方

向转化。

从大约距今5000年的黄帝、炎帝起，自然属性与

社会属性相结合的一神崇拜就出现了。从文献考

察，黄炎既是驾龙驭虎的众神之神，又是享受禘祭的

世俗人王。世俗人王的神化结果便是祖先神崇拜，

祖先神崇拜是由图腾崇拜发展而来的地区性一神崇

拜。在地域性部落联盟发展中，血缘性氏族组织并

未遭到破坏，反而作为这个部落联盟的分支(姓、氏)
保存下来。如黄帝族在姬水，就有多个不同姓氏的

血缘氏族加盟进来，组成强大的地区性部落联盟。

在中原，随着炎黄集团的合并，原先各部落的图腾崇

拜逐渐为偶像化、掌握世俗权力的首领所替代。这

些部族首领既是世俗人王，又是传说中能够呼风唤

雨、降魔伏怪的众神之神。“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

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

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

皇覆上，大合鬼神……”到了唐虞时代，具有人格化

的至上神崇拜更为普遍，今本《竹书纪年》记录，尧

“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及长，观于三河，

常有龙随之”；《史记·封禅书》记载，舜“遂类于上帝，

禋于六宗，望山川，遍群神”。对部落、部族的祖先

神信仰，使祖先神在世俗性人格上既是族神，又是

“帝”(王)神；从超越性的神格上看，又都是高高在上

的宇宙(天)神祇。文献记黄帝时，“获宝鼎，迎日推

”，“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

早期诸神封禅泰山未必实有其事，但它说明这

些酋长兼巫师拥有超越自然诸神的崇高地位。这既

使祖先神信仰在感性认知的范围内，服务于世俗权

力的现实需求，又使酋长及祖先忝列或配享昊天之

位，对社会各阶层有“神性”权力的制约、规范。由于

作为祖先神崇拜的“先祖”、“先公”的“神性”必须依

附在某一世俗的政治体上，并以该政治体界域作为

其信仰存在的范围，故在激烈的族群竞争中，有强烈

扩大世俗政治体的欲望，使得类似于陶寺的政治共

同体，需要不断通过兼并或庇护而建立起强大的区

域性聚落组织。例如陶寺中期的聚落面积急剧扩大

到400余万平方米，出现大型城壕、大型建筑基址；在

陶寺中晚期之际发现的大墓M22，墓葬形制和随葬

品都彰显出“王”者气象。而在陶寺与周围众多遗址

之间，形成由中心、次中心以及周围小聚落构成的网

络状分层结构。陶寺聚落群大都沿汾河展开，其中

霍县聚落群、洪洞—浮山聚落群、安泽聚落群、曲

沃—翼城聚落群在河的东岸；汾西聚落群、乡宁—吉

县聚落群、蒲县—大宁聚落群在河的西岸；襄汾聚落

群则跨汾河分布，显示该聚落群内部异同寻常的紧

密联系，从而使陶寺聚落群成为当时中原地区最大

的政治共同体。陶寺聚落群的发展，正是以政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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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推动世俗政治体不断扩大，社会形态向更高级阶

段发展的结果。

陶寺聚落社会需要具有强烈的向心力、内聚性，

并使社会结构表现出世俗性、神圣性特征。其一，就

世俗性而言，祖先神崇拜是通过将“先公”、“先祖”

神格化而上升到最高神祇地位，目的在于护佑子孙

权力、富贵的现实利益需求。因此神祇信仰以世俗

的政治、军事权力为前提，本质上是崇尚世俗权力

并向世俗化方向演进的原始宗教(先公先祖)信仰。

其二，从神圣性看，由于“先公”、“先祖”的最高神灵

身分有凌驾于自然山川诸神之上的信仰优势，从而

阻碍纯粹、抽象的“自然神”向统一神祇上升的道

路，最终导致原始自然神祇信仰向人伦形式转化，

以及世俗王权的“神性”化。其三，从内聚性看，祖

先神信仰增强了血缘组织的固化和先民的认同感。

由于祖先神是整个聚落群中“先公”、“先祖”的神祇

化，它往往按照聚落群中血缘氏族的层级、尊卑、上

下而构成神阶制度。这就加强了陶寺先民对血缘

组织与该政治体的认同意识，强化了血缘氏族的内

聚功能。其四，从礼俗性看，陶寺社会已经出现“礼

仪”制度。一般而言，史前的“礼”主要从“俗”而来，

而早期的“俗”大都与巫术或神祇信仰有关。由于

“礼”从“巫”、“俗”而生，它也成为联结神祇与世俗

的中介，具有形而上的“神性”内涵，成为区分尊卑

等级的制度与仪式。

原始社会习惯法所维系的“俗”，在社会复杂化

进程中转变为“礼”之规范，故其礼仪形式往往是祖

先神信仰向人间的延伸，使“礼制”演化为一种具有

神圣性和世俗性的法权形态。陶寺文化以“礼”来凸

显“王权”制度的特征十分明显，例如陶寺遗址发现

的超大型城址，宫殿区(宫城)、王陵区、大型宗教礼制

建筑(观象台)等。尤其是陶寺遗址中几座顶级大墓

出土的彩绘龙盘，显示出鲜明的龙崇拜，彰显了首领

权力。在陶寺遗址中王权与族权的结合亦十分明

显，如“在陶寺墓地Ⅲ区中部，五座随葬鼍鼓、特磬的

大墓集中在一片，前后距离各一米上下，从墓地布局

和排列看，可以认为是在同一氏族乃至同一家族的

茔域之内……死者似乎是同一家族中的几辈人。同

时，他们又都是部落中执掌大权的显贵”。这些大

型墓墓主皆为男性，除随葬有陶制彩绘龙盘和玉钺

及大量随葬品外，还发现了鼍鼓、石磬、陶鼓等乐器

组合，其具有更多标识身分地位的意蕴，表现出早期

的“礼乐”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陶寺墓葬中，大、中型墓往往

和小型墓共在一个墓葬区，说明首领类人物仍然没

有脱离所属血缘氏族，族权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与良渚古城的王族墓地有很大区别。良渚古城

发现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几个高等级贵族墓地，

已经脱离氏族的公共墓地而单独埋葬，在自然神为

主神的良渚社会中，祭司兼首领已脱离血缘氏族而

成为整个社会的主人。陶寺文化的礼俗性还表现在

其蕴含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世俗、崇贵的特点。

在陶寺遗址1300多座墓葬中，90％是平民墓葬，它们

仅能够容身，随葬品极少甚至空无一物。陶寺大型

墓葬的随葬品虽然比较丰富，但与凌家滩遗址、良渚

遗址的高等级墓葬相比，其随葬品种类比较单一，以

表现墓主人世俗性身分、地位的礼器为主，从而彰显

了陶寺文化与凌家滩遗址、良渚遗址在等级尊卑中

的世俗性与宗教性差异。“中原地区的另一个显著特

点是缺少与宗教有关的考古记录，而在东部沿海地

区，宗教往往是被用作整合社会的强有力的乃至最

重要的手段。”

陶寺文化遗存也表现出早期“王权”型社会在权

力配置上的特征。这一时期军事职能虽然已独立显

现，但是仍包含氏族社会成员既是农民、猎人，又是

战士的情况。例如陶寺遗址出土玉、石钺的 80座墓

葬中，除了 3座一类大墓外，有 77座二、三类墓发现

随葬玉、石钺，其中一些墓(如M3168)出土的玉、石钺

不乏精品，说明陶寺早期墓葬发现的钺可能仍具有

普通武士阶层身分或墓主军事荣耀的象征。尤其是

许多中小型墓随葬大量玉、石钺，表明当时以钺随葬

是普遍性的战士葬仪，用钺的礼仪制度还不规范。

随着战争日趋激烈，钺的权力象征性才愈加明显，逐

渐作为象征军事权力的葬仪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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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陶寺祭坛的公共功能与“天下之中”观念

从世界古老文明起源看，即使在最早的社会组

织中也存在网络性权力要素，只是各权力要素并非

以同等重要方式出现。陶寺遗址的大型城址、大型

宫殿遗址、王级大墓、大型仓储区、大型观象台等，展

现了陶寺文化的政治、军事、宗教、经济、公共职能等

权力要素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的特征。其中，大型祭

坛(观象台)则是具有早期“王权”及“历象日月星辰，

敬授人时”等公共职能的重要表征。

陶寺祭祀区的大型建筑ⅡFJTI，规模宏大，形制

奇特，结构复杂，整个遗迹包括外环道直径约 60米，

总面积约为 1740平方米。原始社会的公共服务职

能往往通过原始宗教与早期科技知识反映出来，因

为天空、星际往往被视为最高神祇的居所与众神的

渊薮。对古人来说，天文学不仅是有助于生存的实

用知识，还是天道或神谕的体现。因此史前宗教与

巫师的职能之一，便是提供祭祀、卜筮以及天文、农

时、历法等公共服务。《国语·鲁语上》：“夫圣王之制

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

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

也，不在祀典。”这些能够列入祀典的“先祖”、“先

公”或“圣王”，显然都是通过公共服务(如明历授时、

教民稼穑、御灾防患等)而对聚落先民有贡献的各部

族集团首领兼巫师。

陶寺遗址的祭坛显然也具备这些功能。从祭坛

形制看，它坐落在陶寺遗址的大型祭祀区内，形状为

大半圆形，据三道夯土墙推测，此处原有三层台

基。陶寺祭坛的第三层台基上半环形夯土列柱中

的观测缝，功能之一就是观日出、定节气。在陶寺

遗址的 22号墓(ⅡM22)室内东南角还出土一件“漆木

圭尺”，残长171.8厘米，复原长180厘米，通身漆绘绿

黑相间的色段刻度。发掘者认为此长度是《周髀算

经》记载的“地中”夏至影长，圭尺“中”与立杆(表)组
合使用，正午时分测日影，以判定节令，制定历法，

推测当时的巫师既可透过观测缝中线观察对面塔尔

山脊日出判定节令，又可以通过圭表测定日影、判定

节令。祭坛体现了陶寺祭祀文化特色，为进一步探

索陶寺的政治制度和权力机制提供了线索。

其一，陶寺祭坛是“王权”象征，是“王权”沟通

天人，独占历法、天文等知识资源，提升权威的重要

手段。

从人类学材料看，对知识、科技资源的垄断往往

是早期国家政治权力演进的重要特征。陶寺文化先

进的天文、节令、历法知识等，除了为陶寺先民服务

外，还包含统治者通过垄断知识、技能而提升权威、

掌控权力的企图。星象节气的测度往往笼罩在神秘

宗教仪式的外衣之中。古代先民建筑祭祀神祇和观

测天象的祭坛时，一般选在视野开阔，易于观测太阳

起落、星辰运转的高山之巅或广阔平原，能够对应

“日”之“中点”。《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冬日至，

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

之。”所谓“圜丘”，即天子祭天之坛，祭坛“中点”与

天文、节气观测中的“四极八方”、“日行中道”相联

系。《史记·历书》记载，“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

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

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

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三代以后，“王者易姓受命，

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揭示了上古历法蕴含的政治文化意义。

陶寺祭坛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显现。陶寺的

“漆木圭尺”发现于大墓M22中，是邦国君主的随葬

品，说明颁布历法、节令是“王者”进行统治的重要

工具，与文献所载早期中原统治者将天文、节令、历

法等公共职能作为“协和万邦”的政治文化是一致

的。因陶寺时期与唐虞时代存在密切交集，故有学

者认为陶寺文化是唐虞尧舜时代的文化。这一时

代正是上古政治社会形成的雏形阶段，定“四时”，

制历法，以此“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则是该时期

“王权”出自“天”的反映。《尚书·尧典》记载，尧“乃

命羲和，钦若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帝

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

时成岁”。通过对四方、日出、日落、星宿等的观测，

来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维持着原始宗教与明

历授时合一的史前文化传统。正如张光直提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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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代“占有通达祖神意旨的手段者就有进行统

治的资格。统治阶级亦可被称为通天阶级，包括具

有通天本领的巫觋及拥有巫觋也就是拥有通天途径

的王帝”。

其二，陶寺祭坛的中心定位，是“天下之中”政治

文化的反映，也是中原传统政治文化“地中”、“中土”

观念的滥觞。

从天文观测角度看，通过“寻中”或“求中”来选

定合适的观象台址，是平原地区测度节令、历法的最

佳方法。由于兼具观象台功能的中心祭坛往往建在

“王都”，故在上古统治者心中，求取“中”或“土中”建

立“天人”相关的祭祀台，显然是提升政治权威的重

要需求。“陶寺中期王墓ⅡM22出土圭尺第 11刻度与

陶寺都城性质、陶寺国家结合在一起，可以体现出

‘地中之都’‘中土之国’‘中国最早’的概念，它实际

上是宇宙观的政治化。”《周礼·春官·大史》所言“颁

告朔于邦国”，即有此义。

陶寺观象台还蕴含中国古代“天下之中”的政治

权力意识。陶寺社会既是血缘氏族组织与地域组织

的结合体，又在祖先神的“神性”笼罩下进行社会整

合，故它既蕴含血缘氏族的内聚性、向心性、排他性

特征，又有祖先神信仰下的开放性、包容性、扩张性。

二元属性决定了陶寺政治文化中“天下之中”的价值

理念。《尚书·尧典》所谓“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

天下”，便是“天下之中”意识的表达。由于陶寺早

期都邑社会是基于临汾盆地的不同血缘聚落共同利

益而组成，因此该社会成员大都具有鲜明的政治体

认同意识，表现为对政治体领袖的崇敬与服从，通过

神化祖先而形成政治体内以血缘为纽带的凝聚力。

这种理念使它在地理方位上开始出现以自我为中点

而划分中心与边缘的意识。《尚书·舜典》所谓“帝釐

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肆类于上帝，禋于六

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

后”，便说明神权、王权与“天”、“四方”、“四岳”、“群

牧”的内外关系。它适应了史前小农生产的“同质

化”方式及分散、弱小的“小村落”社会渴望强大政治

体庇护的特点，也符合各级首领兼巫师以血缘亲疏

区别贵贱尊卑的需求，从而具有强劲生命力。

陶寺文化的政治价值体系表现在地理观念上，

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地理空间方位(如古代舆图

等)，即按照社会的制度结构、价值观念来表述宇宙

观和天下观。这种政治价值观在地理位置上的表述

是以自己所在政治体方位来确定“天下”的“中点”，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性’也是地点的一种内在

属性，因此地点从来不是客观、独立存在的，总是位

于各种政治、文化、经济、价值等的结构中”。它不

仅是地理方位的标志，还是陶寺社会政治秩序的表

达和对自身所处“万邦”之“中心”的政治定位。这种

定位象征统治者位居“中土”，接近天穹，接受“天命”

权力的正统性。故有学者认为，陶寺“王权制定长度

基元，建中立极，辨证方位……成为陶寺邦国政治与

制度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创了中国文明当

中政治与制度文明在时空管理上的先河”。陶寺文

化所表现的“天下之中”观念，还具有极大的价值性

特征。由于古人对周围地理认知的局限，往往将自

己的政治中心与生活地域定义为天下中心，而将周

边广袤的自然地理界域作为四方、四边。有学者在

《山海经·山经》的研究中发现，《山经》所描述的南、

西、北、东四方无草木之山的比例要比中部高，而如

此之多的“无草木”的山与“沙”主要分布在中原以外

的南、西、北、东四方，由此可以认为《山经》描述之山

是以祭祀者自身位置为中心而对世界的空间想

象。故陶寺先进的观象台和圭表系统等天文设施，

在当时不仅为聚落先民提供公共服务，还代表唐虞

时代执政者的“天下中心”观。

四、陶寺文化的“天下”观

临汾盆地北通陕北、内蒙古，东南与豫中、鲁西

联系紧密，使陶寺既能继承仰韶文化传统，又便于吸

取新的文化因素。如前所述，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

已成为文化中心地域。由于族群战争与阶级冲突都

十分激烈，导致“血缘旋涡”使中原地区的聚落群与

“古城”、“古国”都有向外扩张的愿望，并逐渐形成超

血缘的地域共同体。陶寺聚落群是以陶寺“都邑”为

中心的复合式聚落社会，具有包容性、开放性、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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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陶寺大墓所体现的超出普通族众的葬仪与随

葬品，说明陶寺先民对族氏祖先的尊崇，并赋予陶寺

王权的至上性，并由此划分陶寺聚落群内部的等级

秩序。特别是在祖先神信仰的价值导向中，注重世

俗利益的特质，使它并不在意宗教信仰与社会生活

的隔阂，只要不动摇王权基础及价值理念，就可以跨

越血缘、族群的沟壑，通过政治共同体来对抗内外压

力与挑战。《尚书·尧典》所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就是指

血缘氏族与超血缘共同体的对立统一。

陶寺文化跨血缘、族群的开放性与血缘组织的

内聚性，构成“陶寺模式”制度结构的雏形，其基本特

征就是首领威望与权力的提升，世俗“王权”不断超

越宗教权力，而非社会分层中明显的贫富对立。“尧

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翦，虽逆旅

之宿不勤于此矣…… (禹——引者注)股无胈，胫无

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臣虏之劳不烈于此

矣”，反映了后世对上古经济社会条件与政治文化

的历史记忆。中原地区仰韶、龙山时代墓葬质朴、葬

仪简约，就体现了这种情形。陶寺早期大墓中发现

的斧、锛、凿、研磨盘、研磨棒等工具，表明相当于

“王”的首领并没完全脱离生产劳动。

因此，陶寺文化的制度结构具有中原早期都邑

邦国“其外无界”、“其内无间”的特征。所谓“其外无

界”亦可说“其大无外”，指它具有跨越血缘、族群，对

周边区域、族群开放的“天下结构”趋向。目前诸多

学者认为，陶寺早期都邑社会的包容性、开放性，使

陶寺邦君足以通过担当族邦盟主，而达到“协和万

邦”的高度。如王震中认为陶寺即尧都，在当时邦国

林立与邦国联盟相结合的政治景观中，尧、舜、禹是

双重身分：他们首先是本邦的君主，又都担任过联盟

的“盟主”，即是夏商周三代“天下共主”的前身。正

是不断扩展的政治共同体，使陶寺统治者的视野不

局限在狭小领域内，而形成跨越血缘族群沟壑而向

外拓展的意识。“就目前而言，全国所有发现这一时

期大型农耕部落聚落群的地区，无论是长江下游浙

江余杭西部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群，还是湖北天门

石家河发现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群，都无法从

分布密度及广度和群体数量及个体质量上与陶寺文

化遗址群相比。”正是这种趋势使陶寺文化建构了

史前中原早期邦国的制度雏形，也成为“禹合诸侯于

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前奏。

所谓“其内无间”亦可说“其小无内”，是指在陶

寺政治体制中，以血缘为纽带的各氏族、聚落有强烈

的族群认同意识。陶寺社会的血缘氏族构成金字塔

式。据统计，目前在晋南临汾盆地塔儿山周围的汾

浍地带，发现陶寺类型的龙山文化遗址具有数量多、

规模大、聚集密的分布特征，形成特大型、大型聚落

与二三级小聚落相容共存的局面。血缘聚落与陶寺

都邑共存，在短时期内没有呈现大起大落现象。血

缘组织按照传统的自然法则与氏族伦理维系着，并

形成对氏族、社会的亲和性与认同感。前述陶寺墓

地中的大型墓葬仍坐落在氏族墓地中，与中小型墓

葬在一起，说明陶寺贵族阶层并没有脱离血缘氏族

及其生产生活。这一点与先秦出土文献关于尧舜时

代的记述相印证。如上博简《容成氏》云：“尧为善兴

贤，而卒立之。昔[者]舜耕于鬲丘，陶于河滨，渔于雷

泽，孝养父母，以善其亲，乃及邦子。”

尧舜禹时代，中原早期国家从初构到逐渐成熟，

中原广域王权的“天下”观从滥觞到形成。史称虞舜

时有“万邦”、“万国”，如《史记·夏本纪》所谓“众民乃

定，万国为治”。“万邦”、“万国”应该是当时中原规

模不一的政治体。陶寺社会“大小”、“内外”的观念

是适应社会治理的方式，是缓解当时族群和内部冲

突的有效手段，成为史前中原地区具有生命力的制

度范式。在古代文献中常见颂扬上古圣哲、“大邦”

首领治理策略和道德品质的论述，如“昔在帝尧，聪

明文思，光宅天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宽而

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

廉，刚而塞，强而义”，说明那时首领最重要品德就

是允恭克让、协和万邦。这种赞颂在古代经典中反

复出现，应是后世对史前中原政治制度实际情形的

历史记忆。

陶寺文化呈现的“天下结构”观，与中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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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及其守“体”尽“用”的观念密切相关。在距今

6000年以降的文化互动中，中原各区域主体文化之

间相互融合、排斥和冲突。地域文化因素既影响各

区域先民生业形态及社会生活，又塑造了不同的社

会结构、制度形态与价值观念。在考古材料中，缺乏

量化特征的非物质性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特征，容

易被研究者忽略。事实上，早期人类组织的构成，以

及维护组织秩序的规范、手段、制度、价值观等，往往

蕴含于该社会组织的精神文化之中。社会政治结

构、制度范式、价值体系等社会精神要素，对于史前

政治体产生直接而深层的影响。这些深层次的核

心要素在“碰撞”中“互熔”，才能不断促进史前政治

体的演进，推动各区域文化由“多元”向“一体”发展。

在龙山时代，中原文化与四方文化的“碰撞”、

“熔合”是否改变陶寺政治文化的内涵，需要辩证看

待。因为陶寺所在的晋南地区虽然是黄土高原向华

北平原、黄淮平原的过渡地带，先后有东西南北四面

文化的来风，但是并不意味着陶寺文化就此改变自

身的传统属性。从人类学资料看，“文化旋涡”的形

成具有一定条件，并呈现多线条演进趋势。如前所

述，有着奉天法祖、重贵崇俭传统的史前中原文化，

在其祖先神信仰的发展中，既构成世俗化的神祇(先
公先祖)信仰，又使原始宗教信仰逐渐演变为权力呈

现方式。族氏传统及信仰特征，使陶寺文化对其他

区域文化往往采取“体”、“用”相兼的态度，即在与外

来文化互动中，注重吸收对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价

值理念有利的文化因素，从而使史前中原文化在互

动中呈现选择性、过滤性特点，使仰韶晚期的中原地

区，虽然承受“文化旋涡”带来的冲击，但其政治共同

体的基本制度范式、价值观念等仍得以维持。从中

原早期政治共同体的发展看，在庙底沟二期阶段的

中原地区，很少发现“古城”城址，但是龙山时代中原

各地出现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尤其是陶寺那样

超级大城的崛起，既反映各区域竞争的加剧，又体现

其社会组织内部的结构性演变，说明这一时期的中

原社会在制度上发生重大变化。

陶寺文化遗址展示了中原核心区第一个以制度

机制推动聚落社会发展的典型例证。无可否认，距

今 5000年以来的四面文化风潮，提升了中原区域文

化的底蕴。但是这种文化“碰撞”，并不能真正改变

中原传统文化的“根脉”，它只是作为充实本土文化

之“体”的外在之“用”。尽管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

因素的影响使陶寺在生产、生活器具方面有了诸多

改进，但是这些改变不能触动根本的文化传统。如

陶寺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石琮、璧、钺等，一般形体较

小，纹饰简单，与原产地的文化特征有较大差异。陶

寺政治体本质上是内外压力下形成的产物，只是在

祖先神崇拜与世俗权力的传统中，使陶寺政治体在

对外应力机制表现出更加固化的血缘习俗，通过血

缘关系构成地缘政治社会，从而产生新的“中原式”

的制度范式。这一范式形成了以制度重构为基础的

生存策略与发展路径，即以中原文化传统为根系，通

过吸收周边先进文化因素来充实和发展自身文化。

陶寺社会对晋南临汾盆地的聚落群进行整合，

由此形成了新的政治组织形态。它在继承仰韶晚期

传统的同时，又以大汶口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

等外来文化之“器”、“用”弥补本土文化之“本”、“体”

的不足。在陶寺发现的外来文化元素中，除一部分

有益于生产、生活外，其余大都是强化、粉饰王权、族

权、神权的礼器类用品。陶寺遗址曾发现中原最早

的铜铃、铜齿轮形器、铜环和铜容器(盆)残片等，主要

是用于彰显陶寺社会“礼仪”的物化元素。故有学者

认为，龙山古国的首领一边继续掌控陶质和玉质礼

器等财富的生产与流通，一边在铜器生产上投入精

力与物力，但没从根本上改变中原的文化核心要素，

反而通过外显的“礼仪”类用器，加强了统治者的神

圣性权威。

陶寺社会对外来文化的守“本”尽“用”，使“体”、

“用”之间呈现辩证关系。其一，陶寺早期国家的制

度特征呈现创新性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从陶寺社

会的 400余年历史看，尽管居民族属、文化表现形式

有所变化，有时甚至是剧烈变化，但其制度结构、价

值理念没有根本改变。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复合型

都邑社会形态，使族权、神权、军权成为支撑“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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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驾马车。其二，陶寺文化的“体”、“用”激发了新

政治因素的出现。严格地说，史前环中原地区的区

域文化虽然有较大差异，但都注重通过“礼”实施社

会的整合、控制，重视以精致礼器、祭器体现首领的

身分与权力。上述共同点使陶寺文化在与周边区域

文化的相互交流中，通过激发内在活力而形成新的

文化要素。陶寺都邑的崛起，是坚持自身文化“根

系”的同时，与外来文化“碰撞”、“熔合”的结果，初步

形成了早期中原文化海纳百川、务实创新的特质。

五、“早期中国”制度范式的滥觞

陶寺文化开启了中原地区从庙底沟时代的彩陶

文化向龙山中后期政治文化的改变，陶寺社会是第

一个以政治机制推动晋南地区聚落共同体整合的先

例。从文献上看，这一时期正处于中原各政治体活

跃的唐虞时代。史籍传说关于黄帝、炎帝、颛顼、蚩

尤的事迹往往模糊不清，在时间、空间上亦混淆而不

稽。与之相比，唐虞时代的上古史迹，虽然仍被传说

神话笼罩，但已有相对清晰的历史脉络与活动轨迹。

故司马迁认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

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

言之”。在传统史学中，诸多学者认为唐尧虞舜时

期是进入早期“邦国”文明的时代。先秦文献中，可

见“虞、夏、商、周”四代连称。《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内

史过所谓“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

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

夏、商、周，皆有之”。《国语·周语上》记祭公谋父

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韩非子·显

学》则明确提出“四代”观念，称“殷、周七百余岁，虞、

夏二千余岁”。有学者认为，陶寺文化不论从时间、

空间及制度特征看，都与尧舜时代文化有相似之处。

王震中认为，陶寺即尧都，表现为四个方面：时空上

的吻合、龙崇拜的吻合、陶寺观象台遗迹与尧天文历

法成就的吻合、文明发展高度上的吻合。何驽提出

认识陶寺文化对我们走出尧、舜、禹“传说时代”有重

要价值。有学者在探索夏史时，将尧舜禹时代的

“禅让”制和夏代国家产生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在尧

舜时代“军事民主制”基础上，才产生出夏的广域王

权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从尧舜时代的“礼制”看，

许多文献记载了尧舜时已有“五礼”存在。例如郭

店简《唐虞之道》：“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

孝，尊贤故禅……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

帝兴于古，咸由此也。”唐虞时代的“五礼”即祭祀、

朝觐、宾主、丧葬、婚姻、贡巡等，在文献中都有反

映。故后世史学家提出“虞礼”概念，《史记·五帝

本纪》有尧时“修五礼”之说，裴骃集解引马融曰：

“吉、凶、宾、军、嘉也。”张守节正义：“《尚书·尧典》

云：‘类于上帝’，吉礼也；‘如丧考妣’，凶礼也；‘群

后四朝’，宾礼也；《大禹谟》云：‘汝徂征’，军礼也；

《尧典》云‘女于时’，嘉礼也。”《后汉书·曹褒传》注

引宋均提出“尧礼”的概念。《玉海》卷68有“虞五礼三

礼五典”条目，说明唐虞时代正是接续上古与“三

代”、承前继后的转型时代。

陶寺文化在时间、空间、政治制度、文明发展程

度上，都有尧、舜时代的印迹。同时，它与仰韶晚期

文化也有着继承转换关系。其实，在从唐虞时代向

夏、商、周三代的华夏政治文明演进中，以“礼”为核

心要素的制度文化就成为贯穿其中的主线。例如上

博简《容成氏》载：“尧是以视贤：履地戴天，笃义与

信，会在天地之间，而包在四海之内，毕能其事，而立

为天子。”这里就包括政治国家及族群、文化的多重

含义。《史记》云“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仁

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蛮夷之所

义行也”，体现中华礼仪文化所包容的制度(同制)、
族群(夷夏)与文化(仁义、诗书)的同一性。

如果说陶寺文化具有文献所记尧舜时代政治社

会的基本制度形式，那么随着时间流逝，从陶寺早期

都邑式“邦国”到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正是在社会

结构与制度范式上都具有连续性的历史演进过程。

二里头遗址虽然显现宏大的“王都”气象，有比陶寺

更加丰富的广域王权国家特征，但是陶寺社会的制

度特征在二里头文化中不是被减弱、消除，而是进一

步强化。其一，陶寺与二里头都是该地域聚落群的

中心“都城”。如果说陶寺文化还是局限在晋南临汾

盆地初具国家制度雏形的都邑邦国，那么二里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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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王权国家极大发展了陶寺文化所形成的政治社

会结构。二里头早期国家出现是黄河流域和长江

流域最先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的节点，拥有

迄今所知东亚大陆最早的青铜礼器，奠定了中原早

期国家礼乐文明的基本格调。二里头文化比陶寺

文化更具“王都”气象且具有更为丰富的政治文化

内涵，但是它们在社会结构内在要素方面有诸多相

同之处。例如它们都是以血缘聚落为基础的复合

式社会层级结构，血缘纽带对社会上层建筑与意识

形态的影响仍然很大。其二，陶寺与二里头都保留

了浓厚的族权、神权气息，与“王权”一道构成政治

制度的基本要素。二者的差异在于陶寺文化中的

政治结构还遗留许多军事民主制传统，而二里头遗

址所表现的“王权”显然更加成熟，拥有更多的“强

制性”权威及动员民众的能力。其三，陶寺文化与

二里头文化都具有中原传统的“奉天法祖”、崇俭重

“贵”、注重人世的特质。二里头遗址显现广域王权

的宏大气象，从本质上看，其物化遗存仍然没有超

出中原传统的政治与文化特征。其四，陶寺与二里

头都有一个共同现象，即在向外辐射的同时，注重

自身政治体制的“固本”，而对外来文化则是通过有

目的的选择吸收有益成分。所谓“本”，就是以世俗

“王权”为核心的“礼制”。凸显世俗“王权”而非宗

教“神权”的“礼制”，是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共

同特质。

陶寺政治社会和制度模式，不仅为二里头文化

奠定了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的基础，而且初构了“早

期中国”的制度范式。从历史演进的阶段性看，夏虽

然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但是它的初

建始终与尧舜历史相关。王巍认为，中华文明有着

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

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

建立……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历

程。事实上，距今大约 4300年至 4000年的陶寺制

度体系与权力网络，都体现了“王者”气象与“王都”

气派。可以说，“早期中国”社会结构、制度模式、公

共职能的特点，在陶寺文化中已具备雏形。

对于陶寺文化与“早期中国”问题，尽管考古资

料与文献不足征，但是两者“同制”、“同文”、“同构”

(血缘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内涵及时空交集性上

都是相通的。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义民”，

是最早出现的“中国”二字。这段铭文有不同解释，

但它贯穿着中原王朝国家的制度内涵及文化特征是

不容置疑的。何尊铭文有标识“中土”、“国中”的政

治地理理念，但更重要的内涵是标示位居“天下之

中”的正统性、合法性、自信力。早期“中国”概念的

流行，得益于政治制度的先进性，以及容纳天下万邦

“有容乃大”的理念。实际上，在古人眼中，“夏”即有

此特征。《尚书·武成》孔安国注云：“冕服采章曰华，

大国曰夏。”孔颖达疏：“华夏，谓中国也”，并引《尔

雅·释诂》：“夏，大也。”从字义看，“夏”本身即有大、

中心、文化华美之意。故夏之朝代、族群得名，有同

一地域(“中”国)、同一心理(“大”邦)、同一文化(“雅”)
的意义。因此，“早期中国”应是一个政治文化与制

度范式的观念而非单纯的地理概念。它内蕴的政治

机制、礼仪文化及价值理念，与陶寺文化有诸多契合

之处。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从陶寺起源的早期国

家制度范式，通过由启发端的“夏”国家，逐步形成从

“中土”、“土中”向四方延伸的“家”—“国”—“天下”

的制度结构与文化理念。这种制度结构及礼乐文

明，既是早期华夏民族、国家、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又成为区别“夷夏”界限的标志。故古人常常称呼

“中国”为“圣贤之所教”、“仁义之所施”、“诗书礼乐

之所用”的文明之国。

诸多神话传说与早期文献记载表明，商周国家

与诸小邦及各氏族部落的关系，实际上正是由早期

血缘与地缘相交的族氏“邦国”结构转化而来，故古

文献常有以“家”(宗族)代“国”者。在商周时期，广域

王权国家的制度范式主导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正

如所谓“会在天地之间，而包在四海之内”，“以擅而

远”。王国维提出殷周之际制度更替之大者，包括

“立子立嫡之制”、“庙数之制”、“同姓不婚之制”等，

认为“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王国维此论

固然揭示了殷周相继时制度变化的诸多要素，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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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殷周之际的变革，仍然是从宗法血缘制与上层

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立论，并没有触动其根本“大

体”，即遵循唐虞及三代一脉相承之制，以血缘宗法

为基础来建构复合型圈层结构。周代“中心”与边缘

的“天下”观仍然存在。《诗经·大雅·江汉》：“四方既

平，王国庶定……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这种“天

下”观使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统治者有“抚有上下，会

受万邦”，“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的自豪，也是

“早期中国”受理“天下”的表现。

严格地说，早期“中国”是一个从唐虞至三代制

度范式相承相传的政治体形态，“夏”朝的名称正包

含“中国”政治体及其文化形态的基本属性。在周人

看来，中原王朝的制度范式与文化特色，正是最具大

国文采和生命力的政治文化象征，故武王“惟我文

考，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惟我有周，

诞受多方”。因此可以说，早期“中国”即史家通常

所谓自尧、舜至禹、启的“夏”之理念，它既代表了国

家、民族、文化“三位一体”的凝聚，又具有古代中国

制度范式传承不绝的特征。所以，陶寺文化在早期

中国制度建构中有着开启作用。应该说，陶寺文化

是史前晋南、豫西、关中等地最早的具有较完备权力

要素的政治体。它以族权为基础、祖先神崇拜为信

仰、早期“王权”为中心的制度模式，构成了“其外无

界”、“其内无间”的早期中国体制雏形，并在龙山时

代四方文化的“碰撞”、“熔合”中，形成内聚性与开放

性相结合的社会结构。从这个角度看，陶寺文化确

实具有“最初的中国”制度范式的初构意义。在当前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我们只有对中华文明及

国家产生的独特演进道路有深刻理性认知，才能更

好认识中华文明的价值活力和未来走向，才能在时

代变化中引领文明潮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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